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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一○七學年度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 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7 年 10 月 0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有庠 10416 微型教室 

主  席：林演慶學務長                                   紀錄：魏曉婷 

出席人員：蘇木川學群長暨設計系主任、李紹綸學群長暨資管系主任、鄔其君主

任、張安欣主任、林尚明主任、柯亞先主任、袁國榮主任、廖又生主

任、張玉梅主任、黃寬裕中心主任、學生代表郭柏宏、學生代表黃佳萱、

學生代表金揚 

列席人員：丁瑞昇組長、黃啟峰組長、鄧碧珍組長、曾建寧主任、邱天嵩主任、

賴靜如職員 

缺席人員：張浚林學群長（公假）、蔣彥儒主任（公假）、吳佳斌主任、學生代表

呂浩翔 

壹、 主席致詞 

貳、 宣讀上次會議提案執行情形 

一、案由：修正「亞東技術學院學生住宿輔導及管理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 107 年 6 月 19 日上簽後發布實施。  

二、案由：修正「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自我傷害處理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諮商中心】 

 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審議。 

 執行情形：已於 107 年 6 月 26 日發布實施。 

三、案由：增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請審議。 

                          【提案單位：諮商中心】 

決議：法規請附上作業流程，修正後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 107 年 6 月 26 日發布實施。 

四、案由：修正「亞東技術學院提升高教公共性弱勢協助機制實施要點」，請審議。 

                          【提案單位：職涯發展中心】 

委員建議：黃寬裕中心主任：建議可擬訂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相關辦法作為依據。 

決議：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執行情形：已於 107 年 6 月 19 日經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五、案由：修正「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境外實習實施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職涯發展中心】 

決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審議。執行情形：為因應 4 月 20 日校內預算關閉，故

於學生事務會議結束後以電子郵件及紙本方式通知各系。另於 107 年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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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第三次管考會議再次詳細說明。 

執行情形：於 107 年 5 月 21 日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第三次管考會議說明；並於 107 年

7 月 3 日公告實施。 

參、 107 學年第 1 次學務處各組工作成果報告(參閱【附件一】，P.7-21)。 

肆、 提案討論 

一、案由：增訂亞東技術學院海外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如附件二(P.22-28)，請審

議。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說明： 

（一） 為鼓勵學生建立國際視野及提升服務熱忱，由團隊合作中訓練領導及協同

能力，新增本要點。 

（二） 已於 107 年 9 月 13 日第一次學生事務主管會議通過，提送學生事務會議審

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決議： 

（一） 第七點補助項目標準，第一項機票費部分，亞洲地區請統一補助新臺幣 2 萬

元為上限，請將「大陸地區以 1 萬元為上限」刪除。 

（二） 修正後照案通過。 

二、案由：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班級班會實施辦法」，如附件三(P.29-30)，請審議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說明：因應現行班會使用線上系統紀錄，及系輔導員審核權，故修正辦法內文。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班級班會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日間部班會每學期召開四次，進修部每

學期期初期末時間安排共召開兩次。碩

士班班會由導師自行每學期召開至少

兩次。每學期初由課外活動組公告班會

週次，時間及地點由各班自訂。 

第二條 
日間部班會每學期召開四次，進修

部每學期期初期末時間安排共召開

兩次。碩士班班會由導師自行每學

期召開至少兩次。實施日期，每學

期初由課外活動組公告，地點由各

班自訂。 

1.修改贅詞。 
2.依執行現況修

改。 

第三條 
班會需全體班級同學出席，班代為當然

主席，班導師及系輔導員須出席為班會

指導。 

第三條 
班會需全體班級同學出席，班代為

當然主席，班導師須出席為班會指

導。 

依執行現況修

改此條文。 

第六條 
班會會議結束後，由學藝股長負責至線

上填寫會議紀錄並送出審核，流程為系

輔導員→班導師→系主任→學群長→
課外組→學務長，須經過所有相關師長

線上簽核，始完成該次班會審核。 

第六條 
班會需填寫班會紀錄，並連同點名

單於一週內經由班導師及主任導

師簽 名核備後交至課外活動組。 

依執行現況修

改此條文，現行

班會需至個人

portal 線 上 紀

錄，審核流程會

自動進行。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經

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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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一） 第六條簽核流程請將「課外組」改為「課外組承辦組員→課外組組長」。 

（二） 修正後照案通過。 

三、案由：修訂「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三、六條，如附件四(P.31-32)，

請審議。 

【提案單位：體育衛生保健組】 

說明： 

（一） 依據 107 年 8 月 7 日第一次行政會議指示請學務處協調辦理新生健康檢查

之合作機構，將 3 項抽血檢查項目(血糖、三酸甘油脂、高密度脂蛋白膽固

醇)列入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必要項目。 

（二） 修正本校第三、六條法規，修正對照表如下說明，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提送行政會議審議。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校學生健康檢查之檢驗項

目乃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學生

健康檢查基準表」制訂外，另

加血糖、三酸甘油脂、高密度

脂蛋白膽固醇。 

第三條  
學生健康檢查之檢驗項目

乃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學

生健康檢查基準表」制訂。 

新生健康檢查之項目依據

行政會議指示增加血糖、

三酸甘油脂、高密度脂蛋

白膽固醇 3 項，納入本校法

規規範。 

第六條  
校方於每學年開學前舉辦「學

生健康檢查」，入學新生應於

安排體檢時間內完成健康檢

查，健康檢查費用由學生自

付。因故無法完成檢查者，需

向學務處體育衛生保健組報

備，依規定之檢查項目，自行

至合格醫院檢查。 

第六條  
校方於每學年開學前舉辦

「學生健康檢查」」，入學新

生應於安排體檢時間內完

成健康檢查，健康檢查費

用由學生自付。因故無法

完成檢查者，需向學務處

體育衛生保健組報備，依

部定之檢查項目，自行至

合格醫院檢查。 

 
酌修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審議。  

四、案由：提送「弱勢協助激勵金」申請名單，如紙本附件，請審議。 

                          【提案單位：職涯發展中心】 

說明： 

（一） 依「提升高教公共性弱勢協助機制實施要點」辦理，如附件七(P.40)。 

（二） 107 年度弱勢協助激勵金於 107 年 9 月 25 日(二)截止申請收件，共計 72 位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 
班會會議結束後，由學藝股長負責至線

上填寫會議紀錄並送出審核，流程為系

輔導員→班導師→系主任→學群長→
課外組承辦組員→課外組組長→學務

長，須經過所有相關師長線上簽核，始

完成該次班會審核。 

第六條 
班會需填寫班會紀錄，並連同點名

單於一週內經由班導師及主任導

師簽 名核備後交至課外活動組。 

依執行現況修

改此條文，現行

班會需至個人

portal 線 上 紀

錄，審核流程會

自動進行。 



4 

同學申請，經職涯中心初審資格、相關佐證通過，提送學生事務會議覆審。 

（三） 經學生事務會議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後公告發放。 

系別 專業輔導課程 實驗室輔導課程 語言輔導課程、活動 各系申請激勵金總額

行銷  1 7,000 

材纖 5 2 50,000 

設計 9 5 1 111,000 

通訊 4 3 54,000 

資管 7 1 1 59,000 

電子 10 9 150,000 

電機 10 8 140,000 

機械 10 6 1 127,000 

醫管 11 7 136,000 

護理 3 2 38,000 

總計 69 43 4 

經費小計 414,000 430,000 28,000 872,000 

經費總計 872,000 

補充說明：第一期申請會依規劃金額實際發放，第二期申請會視申請核定結果與經費

預算做調整。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審核結果發放。 

五、案由：修訂本校「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辦法」，如附件五(P.33-37)，請審

議。 

【提案單位：職涯發展中心】 

   說明： 

（一） 依據本校「學生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106 學年度第二次會議，

委員臨時動議提出：「本獎勵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與第二條第一項有所牴觸，

建議此二項應可合併。」 

（二） 修正之處詳如附件與修正對照表。 

（三） 謹請審議，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條 獎勵種類： 
  一、本辦法所指係： 
   〈一〉校外各類與學生就讀系所

相關之專業技〈藝〉能競

賽及國內、外公開徵稿

發表之學術研討會等，

不含體育性、語文性競

賽、無他校參與之校內

自辦性競賽及僅入圍、

入選或初賽得獎但決賽

未得獎之競賽。 
   〈二〉除前項外，如屬創意、創

第二條 獎勵種類： 
  一、本辦法所稱之競賽係指： 
   〈一〉校外各類與學生就讀系

所相關之專業技〈藝〉

能競賽等，不含體育

性、語文性競賽、無他

校參與之校內自辦性

競賽及僅入圍、入選或

初賽得獎但決賽未得

獎之競賽。 
 
   〈二〉除前項外，屬創意、創

 
1. 原第一項第

一款與第二

項之內容整

併為第一項

第一款。 
 
 
 
 
 
 

2. 第一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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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新與創業相關之競賽，

則不受與學生就讀系所

相關之限制。 
 
(刪除) 
 
 
  二、認定標準如下表： 

新與創業相關之競賽，

不受此限制。 
 
  二、學術研討會則以國內、外公

開徵稿發表之大專校院、學

術學會團體等舉辦之研討

會。 
  三、認定標準如下表： 

款略作文字

補充。 

 
3. 原第二項刪

除。 
 
 
4. 修正項次。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

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施行，修訂時亦同。 

文字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審議。 

六、案由：修訂本校「亞東技術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如附件六(P.38-39)，請審議。 

【提案單位：職涯發展中心】 

        說明： 

（一） 因 106 學年度組織重整，修正遴選委員名單。 

（二） 謹請審議，通過後提行政會議審議。 

亞東技術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遴選方式： 

一、 本校組成「傑出校

友遴選委員會」，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

其餘委員包括主任

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研發長、各學群

群長、校友會理事

長及前屆傑出校友

代表  3 人組成。  

第五條 遴選方式： 
一、 本校組成「傑出校友

遴選委員會」，  校長

擔任主任委員，其餘

委員包括主任秘書、

教務長、學務長、職涯

發展處處長、研發長、

各學群群長、校友會

理事長及前屆傑出校

友代表  3 人組成。  

 
因組織重整，

修正委員名

單。 

第六條 本 辦 法 經行 政會 議 通

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 

第六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公 布 實

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決議： 照案通過，提行政會議審議。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散會(10 時 45 分) 

柒、 附件 

【附件一】107 學年第 1 次學務處各組工作成果報告(P.7-21) 

【附件二】亞東技術學院海外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P.22-28) 

【附件三】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班級班會實施辦法修訂前後全文(P.29-30) 

【附件四】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修訂前後全文 (P.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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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亞東技術學院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辦法修訂前後全文(P.33-37) 

【附件六】亞東技術學院亞東技術學校傑出校友遴選會議辦法修訂前後全文(P.38-39) 

【附件七】提升高教公共性弱勢協助機制實施要點(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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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7 學年第一次學務處各組工作成果報告 

※生活輔導組 

一、 行政事務 

（一） 各項助學補助辦理： 

1. 107-1 學期學生辦理各項就學優待（減免）計 417 人申請，補助金額新臺幣 14426,577

元。(統計至 107 年 9 月 12 日止)。 

2. 107-1 學期生活助學金預計於 107 年 9 月 10~14 日受理學生申請，生活助學金服務內容

以具公共性、公益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為主。 

3. 107-1 學期遠東關係企業同仁子女學雜費優待預計於 107 年 9 月 17~21 日受理學生申

請。 

4. 107 學年度弱勢助學金預計於 107 年 10 月 1~19 日受理申請。 

（二） 亞東獎章： 

1. 對象：大二至大四在校生，106 學年度事蹟表現符合「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獎勵暨獎章實

施辦法」第六、第七條規定者。 

2. 時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07.09.10(一)-107.09.21(五) 亞東金銀質獎章申請 
學生依各項獎章要求提出申請，

並送至生輔組(方城103)彙整轉

送初審單位  
107.09.25(二)-107.10.05(五) 亞東金銀質獎章初審 初審單位進行初審  
107.10.8(一)-107.10.12(五) 亞東金銀質獎章複審 獎章審查委員會複審  

107.10.26(五) 獲獎者公告 通知領獎  

（三） 線上請假： 

1. 107-1 學期學生請假系統已開啟，預設值如下： 

(1) 「依學校開放時間」開啟時間「2018-09-10 至2019-01-11」。 

(2) 「超過7天未審核則自動駁回」。 

      老師可依個人需求，進入個人PORTAL→教學檔案→學生線上請假設定修改設定。 

2. 系統每日寄送學生請假名單，通知任課教師審核假單並副知導師及系輔導員。 

（四） 缺曠輔導： 

1. 依學生請假規則第三條規定，學生請假最遲應於二週內（含例假日）辦理，線上請假及

紙本請假均為此標準。 

2. 導師及系輔導員可於個人 PORTAL→師生輔導園地→導師輔導→查詢學生出缺勤狀況

內隨時查看缺曠，為更詳細掌握學生出缺勤狀況，系統每日統整前日請假學生名單，寄

送系輔導員及導師知悉。 

3. 曠課節數達 10 節及 18 節時，系統自動通知系輔導員並建檔，系輔導員於三天內輔導

該生並上系統填寫輔導紀錄。 

4. 針對缺曠 20 節以上學生製發「缺曠輔導表」及通知單(20 節以上為白單、30 節以上為

黃單、40 節以上為紅單)，煩請導師進行關懷，輔導流程為導師→系主任→生活輔導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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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中心→(轉介其他單位)→學務長。為即時輔導並給予協助，請儘速於三天內轉送下

一單位。 

5. 本學期已請圖資處協助增設燈號警示曠課 10 節以上亮黃燈，20 節以上亮紅燈，以利導

師及導員可以清楚辨識須加強輔導之學生。 

（五） 畢業典禮 

107 學年度畢業典禮代表字票選，請畢業班班代於 107 年 9 月 21 日(星期五)前繳交至

生活輔導組(方城 103)陳柏瑋老師，尚未繳交班級：材四 A、子四 A、子四 C、管四 A、

管四 B、護二 B、通四 A、通四 B、資四 A、資四 B、行四 A。 

（六） 住宿賃居業務 

1. 107 學年度宿舍男女床位共 94 床，男 53 床、女 41 床。 

2. 期初住宿生座談於 107 年 9 月 13 日(星期五)辦理。 

3. 107 年 9 月 11、12 日辦理元居、香檳及高爾夫宿舍消防演練，讓學生了解居住環境及

教導發生意外如何應變。 

4. 107 學年度校外租賃同學登記表，經班導師簽名後，於 107 年 10 月 4 日(星期四)前，

繳交至生活輔導組(方城 103)陳柏瑋老師。 

5. 107 學年度賃居相關時程表 
日期 業務內容 備註 

107.09.10(一)-107.10.04(四) 賃居處所調查 安全股長領取調查表(班會課調查) 
107.10.15(一) 發送各班賃居生名單 送交各系 

107.10.22(一)-107.11.16(五) 房東暨系賃居生座談會 辦理生活知能研習 

107.10.15(一)-108.01.04(五) 導師訪視 
賃居名單由生輔組彙整送交各系，針對

賃居異動及特定學生訪視 

二、 各項活動 

（一） 品德教育宣導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地點 
活動對象及 

人數 
承辦人 經費來源

01 
107.09.06(四)~ 
107.09.07(五)~ 

新生入學 校園內 新生1300人 游世揚 學輔款 

02 
107.09.06(四)~ 
107.09.07(五)~ 

新生入學-品德宣誓 校園內 新生1300人 游世揚 學輔款 

（二） 健康促進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地點 
活動對象及 

人數 
承辦人 經費來源

01 107.11.07(三) 防身術 校園內 
全校學生約

200人 
游世揚 獎補助款

（三） 住宿賃居系列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地點 
活動對象及 

人數 
承辦人 經費來源

01 107.09.13(四) 期初住宿生座談 10501 全校住宿生 陳柏瑋 校內經費

02 
107.10.22(一)~ 
107.11.16(五)~ 

房東暨系賃居座談會 各系 全校賃居學生 陳柏瑋 學輔經費

03 107.10.25(四) 期中住宿生座談 10501 全校住宿生 陳柏瑋 校內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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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地點 
活動對象及 

人數 
承辦人 經費來源

04 107.11.1(四) 
賃居講座-租屋停看聽 

安全又放心 
10501 

全校住宿賃居 
學生計 10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05 107.11.24(六) 住宿賃居校外參訪 校外 
全校住宿賃居 
學生計 4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06 107.11.29(四) 
賃居講座-租屋安全愛注

意呦! 
10501 

全校住宿賃居 
學生計 10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07 107.12.20(四) 聖誕節活動 校內 
全校住宿賃居 
學生計 10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08 107.12.27(四) 期末住宿生座談 10501 全校住宿生 陳柏瑋 校內經費

09 108.01.02(三) 春聯揮毫 校內 全校學生 陳柏瑋 學輔經費

（四） 人權法治系列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地點 
活動對象及 

人數 
承辦人 經費來源

01 107.09.26(三) 
法治講座-不賄選?不會

選?調查局教你正確投票!
10505 

全校學生計 
6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02 107.10.15(一) 
法治講座-識毒不嗜毒-調查

局的緝毒世界 
10401 

全校學生計 
10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03 107.10.20(六) 調查局反賄選及形象宣導 操場 
全校學生計 

20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04 107.10.29(一) 
法治講座-看不見的壞人-調

查局資安宣導 
10401 

全校學生計 
10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五） 生活成長營系列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地點 
活動對象及 

人數 
承辦人 經費來源

01 
107.10.16(二) 
107.10.23(二) 

生活成長營-皮革護照手

作坊 
方城

108 
全校學生計 

20 人 
陳柏瑋 學輔經費

（六） 學生安全系列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地點 
活動對象及 

人數 
承辦人 經費來源

01 107.10.17(三) 台北市防災館參訪演練 台北市 80 吳高欽 學輔款 

02 107.10.22(一) 賃居與火災預防講座 校內 80 吳高欽 學輔款 

03 107.10.31(三) 雪隧文物館參訪 宜蘭縣 40 吳高欽 學輔款 

04 107.11.14(三) 賃居與火災預防講座 校內 80 吳高欽 學輔款 

05 107.11.21(三) 交通與法律 50410 80 吳高欽 學輔款 

06 107.11.28(三) 雪隧文物館參訪 宜蘭縣 40 吳高欽 學輔款 

07 107.12.05(三) 生活小百科-職場倫理 校內 100 吳高欽 學輔款 

（七） 藥物濫用及菸害防制系列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地點 
活動對象及 

人數 
承辦人 經費來源

01 
107.09.25(二) 
107.09.27(四) 

菸毒防制認知檢測活動 校內 200 林啟興 獎補助款

02 107.10.03(三) 反毒電影賞析 校內 100 林啟興 獎補助款

03 
107.10.08(一) 
107.10.12(五) 

菸毒防制講座 
10401 

元智 1 樓
450 林啟興 學輔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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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教室

04 107.10.17(三) 
台中緝毒犬培訓 

中心參訪 
台中市 40 林啟興 獎補助款

05 107.10.24 三) 品嘗咖啡不沾嗎啡活動 50108 40 林啟興 獎補助款

06 107.11.14(三) 苗栗戒毒村參訪 苗栗縣 40 
林啟

興 
獎補助款

※課外活動組 

一、 行政事務 

（一） 就學貸款 

1. 收件資料：1071 學期已收件 1250 件以上，將於 10 月初提交資料。 

2. 就學貸款相關資訊將於學期間持續宣導。 

（二） 獎學金 

1. 網址位置：首頁(http://www.oit.edu.tw).行政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獎學金快速連

結。 

2. 每學期獎學金公告約 100 餘項以上，各種申請資格均不相同（成績、低.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弱勢助學，限制地區性.地域性之獎勵…），並非成績優異學生專屬，請隨時上

網查閱。至 107 年 9 月 14 日(五)止已公告 51 餘項。 

3. 新生入學獎學金、在校生前三名獎學金，由教務處提供資料，學生無須申請。 

4. 教育部學產基金獎學金：收件中，將於 10 月送件。 

5. 獎助學金委員會：107 年 10 月 03 日(三)12：20～13：00；校內獎學金獲獎公布：107

年 10 月 08 日(一)。 

（三） 社團服務學習規劃及辦理 

1. 107 年暑假優先區服務情形 
序號 承辦社團 營隊日期 服務縣市.國小 

1 熱舞社 107.08.13-107.08.17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國小 

2 
電機系學會、 
行銷系學會、 

107.07.09-107.07.12 宜蘭縣三星鄉大隱國小 

3 設計系學會 107.07.03-107.07.06 宜蘭縣冬山鄉廣興國小 

4 攝影社、英研社 107.7.16-107.7.20 新北市三峽區民義國小 

5 動漫社、咖啡社 107.07.09-107.07.13 桃園市楊梅區水美國小 

6 
工管系學會、 
醫管系學會、 

107.07.3-107.07.06 宜蘭縣冬山鄉順安國小 

7 吉他社 107.08.20-107.08.24 桃園市楊梅區上湖國小 

2. 暑假教育優先區將於 107 年 9 月 26 日 13:00 於元智十樓國際會議廳進行服務成果發

表，將暑假營隊的服務心得及內容分享給校內師生。 

3. 本次 2018 暑假擁抱泰北，轉動愛國際志工團將於 107 年 10 月 03 日下午 15:00 於本校

有庠科技大樓 2 樓圖書館閱覽室進行「青春遠行錄 Keep going!!」成果發表會，靜態展

期至 10 月 12 日下午 16:00，歡迎全校師生參與。 

4. 第一屆「環抱夢想.愛遠行」腳踏車公益環島成果分享將於 107 年 10 月 04 日 18:00 於

方城 108 師生互動坊進行，將暑假熱血環島的經驗及服務內容與全校師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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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8 年寒假優先區預計申請： 

序號 出團主題 社團 時間 學校 

1 花媽的故鄉 Fun 馨服務社、火狐狸康輔社 108.1.21-108.1.25 九份國小 

2 民天義起玩英樂 英文研習社、國樂社 未定 民義國小 

3 海底總動員-冰河時代 工管、醫管系學會 108.1.29-108.2.1 中興國小 

4 一起貢同寮天 EYE 攝影 攝影社、魔術社 108.1.22-108.1.25 貢寮國小 

5 美夢成真 資管系學會 108.1.28-108.2.1 槺榔國小 

6 挫冰進行曲 設計系學會 108.1.29-108.2.2 五結國小 

7 吉他社寒假教育優先區 吉他社 108.1.21-108.1.25 深澳國小 

8 寒我們童在 e 起 電子系系學會 108.1.29-108.2.1 育英國小 

9 寒冬聖舞 熱舞社 108.1.21-108.1.25 隆聖國小 

（四） 1071 學期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1071 開課情形(計 15 門) 

編號 開課系所 開課教師 課程名稱 服務學習機構 必.選修

1 醫務管理系 陳銘樹 
醫療機構生產管理與 

質量控制 
天主教輔仁大學 

附設醫院 
選修 

2 電子工程系 董慧香 數位邏輯設計實習 中華中學 必修 

3 護理系 吳孟凌 護理個案報告撰寫(A 班) 迦勒護理之家 選修 

4 護理系 吳孟凌 護理個案報告撰寫(B 班) 新北市家扶發展學園 選修 

5 資訊管理系 蔡文隆 資訊管理概論 臺北市中山社區大學 必修 

6 醫務管理系 黃芬芬 人際關係與溝通(A 班) 社區 選修 

7 醫務管理系 黃芬芬 人際關係與溝通(B 班) 社區 選修 

8 護理系 曾建寧 多元文化護理(A 班) 
亞東醫院長照樂智 

社區服務據點 
選修 

9 護理系 曾建寧 多元文化護理(B 班) 
亞東醫院長照樂智 

社區服務據點 
選修 

10 材料與纖維系 高榮美 立體剪裁 台北市華江國小武術隊 必修 

11 通識教育中心 黃啟峰 國文 
新北市私立迦順老人長期照

顧中心 
必修 

12 資訊管理系 葉乙璇 計算機概論-A 亞東技術學院樂齡大學 必修 

13 資訊管理系 葉乙璇 計算機概論-B 亞東技術學院樂齡大學 必修 

14 通識教育中心 羅玉冰 大一英文 
主愛全人關懷中心.新北市

榮光育幼院 
選修 

15 材料與纖維系 賴文魁 藝術史  新北市家扶中心 選修 

二、107 學年第 1 學期活動執行情形及規劃 

（一） 活動規劃 

活動

類型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承辦人員 經費來源

社團

會議

及課

程 

107.10.03(三)12:00-13:00 
107.11.07(三)12:00-13:00 
107.12.05(三)12:00-13:00 
108.01.16(三)12:00-13:00 

全校社團負責人會議

(二)~(五) 
方城

408+409 
林百琳 學輔經費

107.10.24(三)12:00-13:00 1062 全校社團指導老師會議 方城401 林百琳 學輔經費

107.10.25(四)12:00-13:00 1062 全校社團指導老師研習 方城401 林百琳 學輔經費



 

12 

活動

類型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承辦人員 經費來源

107.10.02(二)08:00-20:00 
107.10.16(二)08:00-20:00 
107.10.23(二)08:00-20:00 
107.10.30(二)08:00-20:00 
107.11.13(二)08:00-20:00 
107.11.20(二)08:00-20:00 
107.11.27(二)08:00-20:00 

社團好好玩(一)~(七) 
方城

408+409 
林百琳 學輔經費

107.09.14(四)12:00-13:00 

107.10.04(四)12:00-13:00 

107.11.01(四)12:00-13:00 

107.12.06(四)12:00-13:00 

108.01.03(四)12:00-13:00 

自治性社團負責人會議 
(共5場) 

方城410 楊慧雯 整體發展

107.09.10(一)12:00-13:00 

107.10.08(一)12:00-13:00 

107.11.12(一)12:00-13:00 

107.12.10(一)12:00-13:00 

108.01.14(一)12:00-13:00 

學生議會 
(共5場) 

方城410 楊慧雯 整體發展

社團 
活動 

107.10.12(五) 
107.10.19(五) 
107.10.26(五) 
14:00-15:00 

第七屆亞東音樂節(一)-(三)
亞東醫院 
思源廳 

林百琳 學輔經費

社團 
評鑑 

107.12.01(六)09:00-12:00 107 年度全校社團評鑑 有庠 B1 郭毓庭 學輔經費

107.12.07(五)18:00-20:00 
107 年度全校社團評鑑 

-金穗獎頒獎典禮 
有庠 B1 郭毓庭 學輔經費

服務 
學習 

107.09.26(三)13:00-17:00 
社團暑假服務成果競賽暨發

表會 

元智國際

會議廳 
郭毓庭 學輔經費

107.10.06(六)08:00-17:00 重新看見海洋(山城)  
新北市水

湳洞 
蘇怡親 特色主題

107.10.03(三)15:00-17:00 
青春遠行錄 Keep Going 成

果發表  

圖書館閱

覽室 
郭毓庭 學輔經費

107.10.31(三)10:00-17:00 
熱血青春‧share with you 

捐血活動 

學餐前廣

場 
楊慧雯 整體發展

107.11.17(六)08:00-18:00 

107.11.18(日)08:00-12:00 
社團特殊志工訓練 

元智視聽

室 
郭毓庭 學輔經費

107.10.21(日)07:00-17:00 山居生活體驗工作坊 
新竹縣十

二寮 
蘇怡親 獎補助款

學生 
自治 

107.10.31(三)12:00-13:00 學務長與學生座談 有庠10501 楊慧雯 學輔經費

107.11.14(三)12:00-13:00 校長與學生座談 有庠10501 楊慧雯 學輔經費

校慶 
活動 

107.10.17(三)14:00-17:00 新生校歌創意比賽 方城廣場 楊慧雯 
獎補助款

校內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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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類型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承辦人員 經費來源

107.10.19(三)10:00-14:00 
校慶活動-殘酷擂臺歌唱才

藝大賽暨園遊會 

方城廣場 

籃排球場 

學餐前廣場 

楊慧雯 
校內預算

學生會費

主題

性活

動 

107.10.03(三)13:00-17:00 愛上樹學課 
臺師大 

校本部 
蘇怡親 學輔經費 

107.09.26(三)15:00-17:00 
107.10.24(三)17:30-20:30 
107.11.22(四)17:30-20:30 

畫出圖像的旅程- 
視覺記錄工作坊 方城108 蘇怡親 學輔經費 

107.10.02(二)17:10-19:10 
新心向榮- 

浪子回頭的生命故事 有庠501 蘇怡親 獎補助款 

107.10.16(二)17:10-19:10 熱線你和我-陪伴鬱鬱人生 有庠501 蘇怡親 獎補助款 

107.11.28(三)15:00-17:00 生命教育講座 有庠417 蘇怡親 學輔經費 

（二） 活動執行情形 

活動類型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承辦人

員 
參加人數 經費來源

社團會議 
107.09.12(三) 
12:00-13:00 

1071第一次全校

社團負責人會議 
方城408+409 林百琳 46 學輔經費

社團活動 

107.07.31(一) 
107.08.02(三) 
08:00-17:00 

絕不設限-全校社

團負責人暨幹部

研習營 

亞東元智視聽室&
金山青年活動中

心 
林百琳 40 

學輔經費

校內款 

107.09.12(三) 
11:00-12:00 

蔡衍明愛心基金

會 
中秋家戶拜訪 

華德里里民家 林百琳 15 無 

107.09.06(四) 
13:30-17:30 

社團博覽會 有庠 B1、操場 林百琳 約1,100人 學輔經費

學生自治 
107.08.06(六)- 
107.08.07(日) 

第四屆薪綻學生

自治知能研習營 

亞東技術學院 
陽明山童軍營地

研習營 
楊慧雯 103 

獎補助款

校內預算

報名費 

※體育衛生保健組 

一、 行政醫療事務 

（一） 學生體檢方面：於新生入學輔導 9 月 7 日完成體檢有 1177 人、自備體檢報告補缺項 20

人，目前持續通知未檢名單。 

（二） 校醫看診服務：從 9 月 10 日恢復看診，請有需要的師生，可於每週一至五中午 12:00-

14:00 至體衛組，由校醫看診開立藥單，再由聯康藥局藥師提供藥品。 

（三） 學生平安保險方面： 

1. 107 學年第一學期學生保險投保作業，將於 10 月 15 日截止，若不投保者，則需簽訂棄

保切結書，並以書面通知家長。 

2. 本組將於 11 月 30 日前完成教育部補助一般生保險經費申請，以及校內款付給保險公

司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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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餐飲衛生管理： 

（一） 本學期鮮味饕於 9 月 5 日進行環境消毒，於 9 月 10 日恢復營業。 

（二） 學校餐廳衛生管理：每天餐廳自主衛生稽核與每週由學校兼任營養師負責餐飲衛生稽

核一次，稽核項目如炸油更換紀錄、油脂酸價檢測、食材來源檢測證明等。 

（三） 教職員優惠方案:本學期持續教職員購買 50 元以上便當每人每日折價 20 元。 

（四） 餐廳每週五公告下週菜單，請至體育衛生保健組-學生餐廳資訊-週菜單公告查詢。 

三、 辦理健康促進活動： 

 辦理疾病預防、戒菸教育、急救訓練活動，預計辦理 14 場，預估參與有 1,653 人次。 

（一） 疾病預防：辦理新生體檢報告的判讀，教導體檢報告健康數據的判讀、健康體位的宣導，

並安排體檢異常項目複檢，預計辦理 5 場，預估參與有 800 人次。 
時間 名稱 地點 人次

11.14(三)13:00-15:00 新生體檢報告的判讀與照護(一) 元智 1 樓視聽教室 200 
11.21(三)13:00-15:00 新生體檢報告的判讀與照護(二) 元智 1 樓視聽教室 200 
11.28(三)15:00-17:00 體位過輕與飲食改善講座 元智 10 樓國際會議廳 100 
12.05(三)15:00-17:00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糖防治 元智 1 樓視聽教室 200 
12.12(三)10:00-13:00 體檢異常項目複檢 方城川堂 100 

（二） 菸害防制教育：辦理挑戰戒菸就贏比賽，預計辦理 5 場次，預估參與有 100 人次。 
時間 名稱 地點 人次

09.10(一)-09.28(五) 08:30-17:00 挑戰戒菸就贏比賽招生 體衛組 20 
10.03(三)、10.17(三)、

10.24(三)12:30-14:00 
校醫門診戒菸諮詢 體衛組 20 

10.11(四)12:00-13:00 認識菸害與戒菸的好處講座 方城 108 教室 20 
10.18(四)12:00-13:00 克服菸癮與勇敢拒菸講座 方城 108 教室 20 
11.01(四)12:00-13:00 挑戰戒菸就贏比賽頒獎 體衛組 20 

（三） 即刻救援-大一新生急救訓練:與亞東醫院協辦，教導正確的心肺復甦術與體外電擊去顫

器使用知能，提升本校大一新生及教職員急救訓練之能力，預計辦理 4 場，預估參與有

753 人次。 
時間 名稱 講師 地點 人數

09.17(一)8:00-12:00 大一新生急救訓練(一) 林晉賢醫師 
元智 1 樓視聽教室及 

10 樓宴會廳 
165 

09.19(三)13:00-17:00 大一新生急救訓練(二) 林晉賢醫師 
元智 1 樓視聽教室及 

10 樓宴會廳 
199 

09.19(三)15:00-19:00 大一新生急救訓練(三) 亞東醫院醫師

元智 1 樓視聽教室、 
10 樓宴會廳、 
方城 405 教室 

199 

09.26(三)13:00-17:00 大一新生急救訓練(四) 亞東醫院醫師
元智 1 樓視聽教室及 

10 樓宴會廳 
190 

四、 運動競賽辦理情形： 

（一） 新生盃運動競賽：第一學期預計舉辦新生盃各項運動競賽，籃球、排球、桌球、撞球、

羽球、保齡球等競賽項目。 

（二） 亞東盃桌球賽：預計 12 月份辦理全國大專桌球邀請賽，邀請全國各大專院校桌球運動

代表隊及社團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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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體適能檢測事項：第一學期針對體育課程學生進行體適能檢測，測驗項目總共有六項。 

（一） 身高。 

（二） 體重。 

（三） 坐姿體前彎：測驗柔軟度，評估後腿與下背關節可動範圍肌肉、肌腱與韌帶等組織之韌

性或伸展度。 

（四） 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評估身體腹肌之肌力與肌耐力。 

（五） 立定跳遠：測驗瞬發力。 

（六） 女生 800 公尺及男生 1600 公尺跑走：測量心肺功能及有氧適能。 

六、運動場地開放情形： 

（一） 室外運動場地：本校室外運動場地共有籃球 A 場地兩面、籃球 B 場地兩面、排球場兩

面及 200 公尺跑道田徑場一面，體育課程及課外活動優先使用，其餘時間開放使用，星

期一至星期四晚間燈光開放至晚間 20：00。 

（二） 室內運動場地：本校室內運動場地共有撞球教室、桌球教室以及體適能中心，體育課程

及課外活動優先，桌球教室以及體適能中心，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11：00 開放至下午

18：30。 

※諮商中心 

一、 行政事務 

（一） 新生普測作業 

1. 大一新生普測已於 9 月 7 測驗完畢，透過普測篩選出高關懷個案，提供適時的輔導介

入，協助同學面對生活困境與成長，共 1169 位新生參與「柯氏憂鬱量表」與「大學生

身心適應量表」的施測與解測，茲以「柯氏憂鬱量表」為篩選標準，人數分配與高關懷

學生篩選結果如下： 

區分 說明 學群 人數 施測人數 百分比

低分組 
總分 0-9 分 目前無憂鬱現象。 

電通學群 247 372 66% 
工程學群 201 343 59% 

管理暨健康學群 293 454 65% 

中等組 
總分 10-21 分 

目前處在輕度至中度

的憂鬱情緒中，需要

調節情緒與進一步的

關懷與協助。 

電通學群 99 372 27% 

工程學群 117 343 34% 

管理暨健康學群 130 454 29% 

高分組 
總分 22 分以

上 
◎含篩選題高

關懷者 

目前處在比較嚴重的

憂鬱狀態( 疑似憂

鬱 )，需要進一步的

尋求專業人員的協

助，來釐清自我狀

態。 

電通學群 26 372 7% 

工程學群 25 343 7% 

管理暨健康學群 31 454 7% 

2. 107年度大一新生普測共篩選出 82位大一高關懷新生，諮商中心將進行以下後續流程，

對高關懷學生進一步關心： 

時  間 主題名稱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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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9.07(五) 大一新生普測施測 全體大一新生 
107.09.13(四)-107.9.28(五) 諮商中心初步電話關懷 全體高關懷學生 

107.09.13(四)開始 高關懷學生晤談 高關懷學生 
107.10.16(二) 高關懷新生導師會議 新生導師、系輔導員暨各系主任 

（二） 導師輔導業務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對象 人次 方式 地點 

1 107.06.27(三) 
1062 期末導師及系輔導員會議

暨輔導知能研習 
全校導師 120 會議 

元智十樓會

議廳 

2 107.09.07(五) 
1071 期初導師及系輔導員會議

暨輔導知能研習 
全校導師 137 會議 

元智十樓會

議廳 

3 107.09.26(三)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I 全校導師 預計 20 工作坊 
方城 108 師

生互動坊 

4 107.11.06(二)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II 全校師長 預計 20 工作坊 
方城 108 師

生互動坊 

5 107.11.06(二) 導師及系輔導員會議說明會 各系助理 預計 20 會議 方城 210 

6 
107.11.07(三)- 
107.11.30(五) 

全校各系導師及系輔導員會議 全校導師
預計

150 
會議 各系會議室 

7 107.11.20(二)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III 全校師長 預計 20 工作坊 
方城 108 師

生互動坊 

（三） 正向心理促進活動 

「四葉幸運草」─107-1 志工團隊培訓活動，藉由志工團隊培訓課程，培養學生協助行

政及助人自助的能力，並外出至機構服務，以達到人我關懷、學以致用目標之實踐，活

動規劃如下：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人數 方式 地點 

1 107.09.20(四) 期初大會暨幹部改選 預計 20 人 團體 方城 108 

2 107.09.27-11.01 體驗成長團體，共 5 次 預計 20 人 團體 團輔室 

3 107.11.13(二) 人際桌遊工作坊 預計 20 人 課程 方城 108 

4 107.11.29(四) 星星知我心自我了解工作坊 預計 20 人 課程 方城 108 

5 107.11.14(三) 機構參訪行前訓練 預計 20 人 課程 團輔室 

6 107.11.21(三) 機構參訪 預計 20 人 服務 海山托老中心

7 107.12.13(四) 期末大會暨優秀志工表揚 預計 20 人 團體 方城 108 

（四） 班級輔導：1071 學期計畫辦理 9 場次，415 人次之班級輔導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班級 人次 地點 

1 107.09.13(四) 心理急救箱-危機減壓 進護 2A 38 30611 
2 107.9.27(四) 生涯探索 工設 3A 預計 43 60411 

3 107.10 心理測驗解測 新生班級 
預計 4 場次

160 人 
方城 108

4 107.10 生涯探索 行銷 2A 預計 41 人 方城 108

5 107.11 人際關係 設計系 1A 預計 48 人 方城 108

6 107.11 學習策略 資管 1B 預計 42 人 方城 108

（五） 輔導工作人員專業督導 
編號 日期 主題研討內容 人數 講師 地點 

1 107.10 存在主義取向團體督導 預計 8 人 丁宥允心理師 方城 210

2 107.10 精神分析取向團體督導 預計 8 人 鄧文章心理師 方城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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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主題研討內容 人數 講師 地點 

3 107.11 助人者壓力調適工作坊 預計 8 人 邵湘雅心理師 方城 201

4 107.12 焦點解決團體督導 預計 8 人 陳意文心理師 方城 210

（六） 特色主題計畫 
編號 日期 活動主題 人次 地點 

1 107.12.12(三)13:10-15:00 
幸福心生活-「繪出多彩心連心」和諧

粉彩工作坊 
預計 35 方城 108 

2 107.12.19(三)13:10-15:00 
幸福心生活-「框住幸福的我們」 

乾燥花相框手作工作坊 
預計 45 方城 108  

3 107.10.17(三)-107.12.19(三) 
愛要及時-「心的溫度」 

攝影競賽暨成果展 
預計 100 方城一樓穿堂

（七） 性別平等推廣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人數 方式 地點 

1 107.12.05(三)13:10-15:00 愛的路上我和你-「襪娃幸福學」 預計 30 工作坊 方城 108

（八） 生命教育活動 

編號 活動日期 主題 對象 方式 地點 

1 107.10.03(四) 
「微笑的力量」推開病房傳遞微笑

力量-小丑醫生在台灣 
全校 
學生 

課程 30315 

（九） 生涯主題活動 

1. 教育部補助計畫「我居住在可能裡」生涯學習校園宣導活動 

編號 日期 活動主題 人次 地點 

1 107.10.17(三)13:10-15:00 新生大學入門生涯定向課程 預計 60 有庠 10513 

2 107.10.24(三)13:10-15:00 大學生的「前途」與「錢途」 預計 60 有庠 10513 

3 107.10.31(三)13:10-15:00 Andy 小黑人老師的生涯故事分享 預計 60 有庠 10513 

2. 生涯桌遊樂暨大講堂 

編號 日期 活動主題 人次 地點 

1 107.11.14(三)15:10-17:00 生涯大講堂：我的未來不是夢 預計 390 有庠 B1 

2 107.11.20(二)15:10-17:00 生涯桌遊樂 1-價值探索工作坊 預計 30 方城 108 

3 107.11.22(四)15:10-17:00 生涯桌遊樂 2-價值探索工作坊 預計 30 方城 108 

4 107.11.28(三)13:10-15:00 生涯桌遊樂 3-價值探索工作坊 預計 180 方城 108 

（十） 107 年 7 月 10 日召開導師甄選小組會議，通過 107 學年度導師及系輔導員名單。 

（十一） 107 年 8 月 23 日舉辦「情關難過怎麼過？」校園中的情感教育及親密關係諮商研討

會，會中邀請陳若璋教授蒞校專題演講，計有台灣科大等 30 多所大學校院 70 人參

加，席間獲得與會人員很大迴響。 

（十二） 107 年 8 月 28 日舉辦績優導師及績優系輔導員選拔，共產生 4 位校績優導師及 3 位

校績優系輔導員。 

二、特教生輔導業務 

（一） 107-1 障別與系別統計如下表：統計至 09.14 日止 

系.障別 多障 自閉 其他 肢障 情障 智障 學障 聽障 總計 
設計系     1    1 
工管系  2   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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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障別 多障 自閉 其他 肢障 情障 智障 學障 聽障 總計 
行銷系          
材纖系   1  1  1 5 8 
通訊系  4  1   1  6 
資管系    1 4  1 5 11 
電子系   1 2  1 1 2 7 
電機系  9   1  1  11 
機械系 1 5    1 10  17 
醫管系   1     2 3 
總計 1 20 3 4 9 2 15 15 69 

（二） 107-1 學期資源教室共有 28 新生(含一名轉學生)，已完成初次訪談與 ISP。 

（三） 資源教室 107-1 學期之「學伴計畫」協助同學目前持續招募中。 

（四） 「蘆葦耕讀」共 8 位特教生報名，將分發至 5 個單位工讀。 

（五） 舉辦特教生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會議，預計共 13 場。 

（六） 資源教室活動和會議成果及預告如下： 

1. 活動辦理： 
編號 日期 主題 地點 承辦人 預計人次

1 107.09.05(三) 10701 特教輔導知能研習 元智 10 樓國際會議廳 林千惠 137 
2 107.09.26(三) 資源教室期初暨迎新分享座談會 方城 108  林千惠 預計 40

3 
107.10.03-12.05 

 (每週三) 
Becoming and Barista- 
職能開發計畫系列活動 

方城 108 彭雪莉 預計 10

4 107.10.16(二) 生命教育講座-認識學習障礙 方城 108 林千惠 預計 25

5 107.11.30(五) 資源教室自強活動 新北市沙灘 張書華 預計 35

6 107.12.05(三) 資源教室期末分享座談會 方城 108 林千惠 預計 30

7 107.12.05(三) 轉銜-學長姐回娘家 方城 108 林千惠 預計 30

2. 會議辦理： 
編號 日期 主題 地點 承辦人 人數 

1 107.09.27(四) 蘆葦工讀-期初工作媒合會議 方城 210 柯安妮 預計 15 

2 107.09.28(五) 蘆葦耕讀工作前導訓練 方城 108 柯安妮 預計 20 

3 107.09.20-107.10 
107 學年度資源教室特教學生個

別化支持性服務計畫會議 
各系會議室 張書華 預計 90 

4 107.11.02(五) 107-1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方城 108 彭雪莉 預計 32 

5 107.12.28(五) 蘆葦工讀-期末分享會 方城 210 柯安妮 預計 30 

※職涯發展中心 

一、 職涯行政事務 

（一） 配合教育部今年度調查「101 學年畢業滿 5 年」、「103 學年畢業滿 3 年」、「105 學年畢

業滿 1 年」畢業生流向公版問卷調查，校內第一次檢核日為 107 年 10 月 30 日(二)，第

二次檢核日 107 年 11 月 05 日(一)，最後填答截止日 107 年 11 月 09 日(五)，本校畢業

流向調查系統已正式上線，敬請各系協助相關追蹤調查問卷作業事項。 

（二） 1071 學期職涯輔導系列活動規劃表如下，敬請各系鼓勵學生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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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期 時間 活動主題 地點 人數 

1 107/09/19(三) 15:00-
17:00 

職涯永續活動(一)-發掘你的大未來~
談自我職涯規劃 

實習 60417 40 

2 107/10/03(三) 15:00-
16:30 

職場人際生存法則~談溝通與人際關

係經營 
有庠大樓 B1

演藝廳 
200 

3 107/10/03(三) 13:00-
15:00 

勞權意識教育講座 實習 60417 50 

4 107/10/17(三) 13:00-
15:00 

勞權意識教育講座 實習 60417 50 

5 107/10/17(三) 15:00-
17:00 

職涯永續活動(二)-我的時間都被偷

去哪了?~談時間管理術 
實習 60417 40 

6 107/10/31(三) 13:00-
15:00 

上班這檔事(1)~職場情緒管理術 實習 60417 50 

7 107/10/31(三) 15:00-
17:00 

上班這檔事(2)~職場人際法則與溝通

技巧 
實習 60417 50 

8 107/11/14(三) 15:00-
17:00 

解密你的職場性格－職業適性測驗

與解析講座(CPAS 第一場) 
實習 60327 40 

9 107/11/21(三) 15:00-
17:00 

解密你的職場性格－職業適性測驗

與解析講座(CPAS 第二場) 
實習 60327 40 

10 107/12/05(三) 13:00-
15:00 

來紓壓吧!桌遊樂(1) 實習 60417 30 

11 107/12/05(三) 15:00-
17:00 

來紓壓吧!桌遊樂(2) 實習 60417 30 

12 107/12/12(三) 13:00-
15:00 

好玩的職場動物性格潛力測驗與解

析~PODA(1) 
實習 60417 40 

13 107/12/12(三) 15:00-
17:00 

好玩的職場動物性格潛力測驗與解

析~PODA(2) 
實習 60417 40 

（三） 2019 年遠東集團企業實習計畫─儲備人才(A 計畫)： 

1. A 計畫實習將招募大四及碩二學生，實習半年後即銜接就業。本期共開出 25 個職缺，

實習職缺已公告全校，相關宣傳活動於 10 月份展開，歡迎鼓勵大四及碩二學生踴躍提

出申請。 

2. 本次提供實習職缺簡表如下： 
公司名稱 實習職缺 工作內容 需求科系 

遠東都會股份有限

公司 

分店儲備幹部-復興店 
1. 實習階段：門市基礎行政與營

運作業學習(商品知識與作業，

陳列，銷售及服務)。 
2. 培訓階段：門市營運管理培訓

及分店輪調。 

不限 

分店儲備幹部-板橋店 

香格里拉台北遠東

國際大飯店 

餐飲部外場服務人員 
儲備幹部 

宴會廳與餐廳外場服務 
(依營運需求安排跨部門學習) 

不限 

財會儲備人才 
透過學習階段，培養其財會實務

技能並能充分瞭解與執行部門相

關業務 

亞東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機械設計師 

1.設計與繪圖 
(1)機械設備維修時之繪圖作業。 
(2)機械設備之圖面修改與設計。 

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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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實習職缺 工作內容 需求科系 
2.設備保養 

遠百企業愛買量販 
公司 

賣場儲備幹部 

1. 客服專案:廚藝教室、親子活動

等相關作業實習 
2. 神秘客訪店作業實習 
3. 賣場生鮮部、收銀與客服實習 
4. 桃園店網購作業實習 

商管各系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

份有限公司 
(遠東 SOGO) 

顧客服務專員 
1.電梯內、外顧客接待與引導 
2.服務台顧客接待與引導 
3.店內指引問答 

不限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

公司 

樓面管理人員 
1.遠東百貨經營與發展 
2.百貨從業人員基本工作態度 
3.儀態儀容與顧客服務 不限 

顧客服務人員 
1.顧客服務、諮詢、接待 
2.顧客意見處理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

限公司 

固聚部材料群實習生 

1. To manage the existing corporate 
clients and develop new 
potential customers. 

2. To plan and coordinate client 
sales activities. 

3. To maintain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s to 
represent company at client 
meetings. 

4. To stay abreast of all customers 
issue and follow up with 
customers. 

商學相關- 
限馬來西亞

僑生 

固聚部酯粒群實習生 
商學相關- 
限越南僑生

遠通電收股份有限

公司 

數位平台系統開發部實習生

1. APP 程式開發，偏向 UX/UI 開
發，擅用語言為 Java Script。 

2. 圖資數據整理: 協助整合內部

資料與 Open Data(如縣市政府

停管場資訊)，與開發自動化程

式，擅用語言 C#。 
3. 分析 APP GA 資料，製作統計

分析報表。 

資訊相關學

系(所) 

行銷暨關係管理部實習生 

1. 協助國內外參展、貴賓參訪前

置與執行。 
2. 進行產業競爭分析及蒐集市場

競品相關資訊。 
3. 協助彙整國內外市場情報。 

不限 

（四） 108 學年度台灣高鐵實習生開始招募，訂於 107 年 10 月 24 日(三)下午 13 時，地點於

有庠大樓 10513 數位教室辦理說明會，本期招募對象為機械系、電機系、電子系大三

學生，實習期間為 2019 年 8 月至 2020 年 7 月，歡迎鼓勵學生踴躍提出申請。 

（五）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與「校外競賽獲獎」之獎勵：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取得專業證照」與「校外專業競賽獲獎」之獎勵申請，將於

107 年 05 月 01 日起開放線上申請至 107 年 10 月 01 日截止，敬請協助轉知學生於期限

內申請，逾時不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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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承辦考試業務 

（一） 承辦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1. 「107-2 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已於 107 年 07 月 15 日辦理完成，共服

務 1390 人次，感謝各單位協助與配合。 

2. 「107-3 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將於 107 年 11 月 04 日辦理，屆時請各單

位協助與配合。 

（二） 承辦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術士技能檢定： 

「107F2 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術士技能檢定」於 107 年 08 月 01 日-107 年 08 月 14 日共

計 177 人次報名，梯次開辦術科職類有「電腦軟體應用 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丙級」、

「印前製程-圖文組版 PC 丙級」、「照顧服務員 單一級」共計 4 各職類級別，將於 107

年 09 月 19 日-107 年 10 月 08 日辦理學術科測試測驗。 

（三） 承辦各地方語言能力測試： 

1. 承辦教育部 107 年閩南語語言能力認證考試，已於 106 年 08 月 11 日圓滿辦理完成，

本次共服務 209 人次之應檢人，感謝各單位協助配合。 

2. 承辦客語委員會 107 年度客語能力初級認證考試，已於 107 年 09 月 08 日及 107 年 09

月 16 日圓滿辦理完成，本次共服務 1,126 人次之應檢人，感謝各單位協助配合。 

（四） 辦理 1071 學期民間/國際證認考試： 

民間/國際證認考試已於 107 年 08 月 10 日公告申請，申請至 107 年 09 月 28 日，屆時

彙整後公告考程。 

三、實習業務 

（一） 107 年 8 月 20-23 日蘇州境外實習成果訪視，107 年 8 月 30 日(五)實習結束。 

（二） 107 年 8 月 26-30 日馬來西亞境外實習成果訪視，107 年 9 月 1 日(一)實習結束。 

（三） 預定於 107 年 9 月 26 日(三)辦理 2018 年境外實習成果展。 

四、 107 年度弱勢協助激勵金申請截止收件日期 107 年 9 月 25 日(一)。經職涯中心初審後，提

送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複審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發放。 

五、 第八屆第七次理監事會議已於 107 年 9 月 11 日(二)召開。107 年 9 月 25 日(二)召開傑出校

友遴選會議。 

 



 

22 

【附件二】亞東技術學院海外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海外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 

107.10.03 本校 107 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亞東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學生建立國際視野及提升服務熱忱，由團隊合作中訓

練領導及協同能力，特訂定「海外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項經費來源如下： 

(一) 教育部補助款。 

(二) 政府機關其他補助款。 

(三) 校務基金。 

(四) 其他捐贈收入。 

三、 申請資格：本校當學期在學學生，具有開放心胸及高度抗壓性，主動積極且樂於接受挑戰，

願意克服環境困難付出與關懷，與他人建立良好合作關係者。 

四、 服務機構：國內外政府認可之國際性非營利團體組織，國外社區、學校等相關服務性機構

組織。 

五、 申請人或團體應於公告期限內提具下列文件，送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審核： 

(一) 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 志願服務紀錄冊(如尚未持有需於出團前取得) 

(三) 歷年在學中文成績單。 

(四) 服務計劃書：內容須包含緣起、服務目的、前往服務國家或地區、服務時間及項目、實施方

式、培訓日程、當地緊急救援資訊及醫療資訊等事項說明。 

(五) 服務機構同意書。(如附件二) 

(六) 家長同意書，報名日滿 20 歲者免附。(如附件三) 

(七) 參與國內外志工學習服務經驗證明(無者免附)。 

(八) 其他身份證明資料(無者免附)。 

申請文件不齊或不符合規定者，不予受理。審查完畢後，文件恕不奉還。 

六、 具有以下經驗者，優先甄選得國際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 

(一) 有國內 3 天以上服務營隊幹部經驗者。 

(二) 修習本校服務學習內涵課程且通過者。 

(三) 曾參與於海外服務團至少連續 7 天以上者。 

七、補助項目標準： 

(一) 獲核定補助者，補助項目及標準如下： 

1. 機票費需檢附電子機票、機票票根正本及購票證明單(列有金額)或旅行業開立代收

轉付收據為憑： 

(1) 亞洲地區：新臺幣(下同)2 萬元為上限。 

(2) 亞洲以外地區：3 萬元為上限。 

2. 生活費：每人每日新臺幣 300 元為上限，補助期間至多 30 日，當日如為文化觀光或

探索行程等不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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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要點之補助標準得依申請之服務計畫內容、當學年度之會計預算金額及申請人數，

酌予增減。 

(三) 具有下列身分者，生活費增為每日新臺幣 500 元，補助期間至多 30 日，當日如為文化

觀光或探索行程等不予補助，並僅能於在學期間申請一次為原則： 

1. 具鄉、鎮、市、區公所開立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2. 為當學年教育部弱勢助學金補助學生。 

3.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學生。 

4. 具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身分者。 

5. 新住民子女至父或母原生地服務者。 

(四) 申請通過公告後，需繳交服務期間海外保險證明，需包含 400 萬以上海外意外險、40

萬以上海外緊急醫療險。 

(五) 服務期間所有費用須由學生付清，待服務期程結束後一個月內(遇非工作日則順延)繳交

學生本人帳戶存摺影本、電子機票、機票票根及購票證明單(列有金額)或旅行業開立代

收轉付收據、成果手冊、海外志工補助差旅費報支清單至課外活動組，始可請領補助經

費。 

八、申請通過本要點補助之學生，須同意以下義務項目，如未完成則視同放棄補助資格： 

(一) 出團前須參加本校志工訓練課程及各團隊訂定之培訓及籌備活動，不可缺席超過總培

訓時數三分之一，如經查證未完成培訓及籌備則取消補助資格。 

(二) 籌辦或參與校內 20 小時志工推廣活動、成果展籌備，活動內容由本校課外活動組認可。 

(三) 出團期間每日須填寫服務日誌及反思，產出成果手冊，內容需含服務地點介紹、服務內

容、具體效益、總心得 1 千字、每日服務日誌及反思，並共同展示於全校性成果展。 

九、如申請通過後，因各種因素取消者，需於出團前 20 日告知承辦單位，並取消其補助資格。 

十、如申請通過後，因各種因素變更服務地點者，需於出團前 20 日告知承辦單位，並繳交更新

之申請表、企劃書、受服務同意書、保險證明，經查證有違者取消補助資格。 

十一、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組公告辦理。 

十二、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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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海外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申請表 

編號： (本欄由課外活動組填寫)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人姓名（英文姓名與護照同） 

（中文） 

（英文）Last Name:             First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M/Y) 

年    月    日 

（黏貼兩吋照片乙張） 

身分證號碼 

護照號碼 Passport Number 

性別 

□Male      □Female 

系級 

學群            系 

年級            班 

學號 

如有符合以下身分條件者，請擇一勾選，並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 具鄉、鎮、市、區公所開立之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證明。 

□ 為當學年教育部弱勢助學金補助學生。 

□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學生。 

□ 具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身分者。 

□ 新住民子女至父或母原生地服務者。 

通訊方式 

（宅）                                        （Line ID） 

（Telephone）                                  （E-mail） 

通訊地址 Personal Address 

 

緊急聯絡人姓名、手機號碼 Person to contact in case of emergency (name, telephone). 

欲前往服務之國家（含國、州、城市名、中英文） 所參與之服務團體/機構名稱 

預定服務期間 

自民國      年      月      日起 

至民國      年      月      日止 

 

是否需修有本校服務課程 □ 否  

□ 是，                                

是否有至國外學習之經驗  □ 否  

□ 是，                                

是否領取其他單位補助    □ 否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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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具備資料： 
□補助申請書乙份 
□志願服務紀錄冊影本(□無，預計於   年    月    日參加特殊志工訓練取得) 
□歷年在學成績單乙份 
□具體服務計畫書(計畫書內容需有：緣起、服務目的、前往服務國家或地區、服務時間及項目、實施方

式、培訓日程、當地緊急救援資訊及醫療資訊等。) 
□服務機構同意函或相關證明 
□家長同意書(報名日滿 20 歲者免附) 
□參與國內外志工學習服務經驗證明(無者免附) 
□其他身份證明資料(無者免附) 
                                   （以上文件請依序，由上而下，整理齊全） 

導師  系主任  

切  結  書 

 

本人依「亞東技術學院海外短期志工服務學習補助要點」規定申請該項補助，並已詳讀且

承諾遵守該要點之各項規定，並履行其中所規範之義務，如有違反情事，須全數繳回所領取之

補助金，特立切結書為憑。 

此 致  

亞東技術學院 

  

 

                               立書人簽名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蓋章： 

(本欄不必填寫) 

收件單位          收件日期： 

審核結果 □ 審查通過      □ 審查不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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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受服務單位同意書 
 Volunteer Service Agreement Form 

同意亞東技術學院海外短期志工(團)至                  服務。 

This form is a signed agreement between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short term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team) and your 

organization. 

活動期間：    年    月    日至    月    日，共      小時。 

Date of the service：      /      /      -      /        /       

Total Hours of Service：           

團隊聯絡人：              /電話：                   

Team’s contact person：            /Phone number：(+886)            

 

 

 

單位名稱 Organization’s name：  

負責人 The person in charge： 

聯絡人 Contact person： 

地址 Address： 

電話 Phone 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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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子弟          於      學年度第   學期，自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

止，參加          單位辦理之                  海外短期

志工服務學習。 

        此致 

亞 東 技 術 學 院 學 生 事 務 處 

※本人同意提供下列相關個人資料，以作為活動期間，緊急狀況時聯絡使用，如

不同意  貴子女將無法完成申請手續：□同意  □不同意 

學 生  家 長：              (簽名) 

家長聯絡電話：               

學 生  系 級：               

學生聯絡電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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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海外志工補助差旅費報支清單      填單日期     年     月     日 

結案用 

姓 名  學號  班級  

團隊名稱  服務機構名稱  

服務日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共計   天。 

附單據   張 

    年 起訖 

地點 

工作內容 

(依據計劃書) 

交通費 

(飛機票) 
生活費 總計 備註 

月 日 

        

        

        

總額 
 

 

 

 

 

 

 

 

 

 

領款人簽名：                                            

請在此貼上學生本人存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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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班級班會實施辦法修正前後全文 

修正前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班級班會實施辦法 

 

100.09.14 100學年度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104.04.08 103學年度第3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培訓學生自治觀念，並經由同學間的討論推展班級事務，特定訂本辦法。 

第二條 日間部班會每學期召開四次，進修部每學期期初期末時間安排共召開兩次。碩士班

班會由導師自行每學期召開至少兩次。實施日期，每學期初由課外活動組公告，地

點由各班自訂。 

第三條 班會需全體班級同學出席，班代為當然主席，班導師須出席為班會指導。 

第四條 班級班會之職權如下： 

一、 選舉或罷免班級幹部。 

二、 推派代表參加本校各項活動、集會或競賽。 

三、 重點學務工作宣導。 

四、 討論班級活動及事務。 

班會之決議，不得抵觸政府法令或本校規章 

第五條 班會時間需並由風紀進行點名，請假需依照重大集會請假程序至生活輔導組辦理。 

第六條 班會需填寫班會紀錄，並連同點名單於一週內經由班導師及主任導師簽名核備後交

至課外活動組。 

第七條 如因校外實習或其他因素無法召開，由各班自行擇日召開。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經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30 

修正後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 學生班級班會實施辦法 

100.09.14 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104.04.08 本校 103 學年度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10.03 本校 107 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培訓學生自治觀念，並經由同學間的討論推展班級事務，特定訂本辦法。 

第二條 日間部班會每學期召開四次，進修部每學期期初期末時間安排共召開兩次。碩士班

班會由導師自行每學期召開至少兩次。每學期初由課外活動組公告班會週次，時間

及地點由各班自訂。 

第三條 班會需全體班級同學出席，班代為當然主席，班導師及系輔導員須出席為班會指

導。 

第四條 班級班會之職權如下： 

一、 選舉或罷免班級幹部。 

二、 推派代表參加本校各項活動、集會或競賽。 

三、 重點學務工作宣導。 

四、 討論班級活動及事務。 

班會之決議，不得抵觸政府法令或本校規章 

第五條 班會時間需並由風紀進行點名，請假需依照重大集會請假程序至生活輔導組辦理。 

第六條 班會會議結束後，由學藝股長負責至線上填寫會議紀錄並送出審核，流程為系輔導

員→班導師→系主任→學群長→課外組承辦組員→課外組組長→學務長，須經過所

有相關師長線上簽核，始完成該次班會審核。 

第七條 如因校外實習或其他因素無法召開，由各班自行擇日召開。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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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修訂前後全文 

修正前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 

 

 96..12.26 本校 96 學年度第 11 次行政會議訂定 

  99.11.17 本校 99 學年度第 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1 本校 101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4.27 本校 104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5.9 本校 106 學年度第 1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瞭解學生健康情形，早期發現疾病及缺陷，以落實健康管理及缺陷矯治，依據

教育部頒布學校衛生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本校入學新生及轉學生。 

第三條 學生健康檢查之檢驗項目乃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學生健康檢查基準表」制訂。 

第四條 健康檢查通知於新生入學前以書面通知學生與家長，說明檢查的意義、項目及注

意事項。 

第五條 新生入學應填寫「學生健康資料卡」，包括：家族病史、個人疾病史、 特殊疾病

現況及其他相關資料等。特別是罹患心臟病、氣喘、癲癇、糖尿病、血友病、癌

症、精神病及其他重大傷病疾病者。 

第六條 校方於每學年開學前舉辦「學生健康檢查」」，入學新生應於安排體檢時間內完

成健康檢查，健康檢查費用由學生自付。因故無法完成檢查者，需向學務處體育

衛生保健組報備，依部定之檢查項目，自行至合格醫院檢查。 

第七條 應檢者如提出開學前三個月內合格醫院體檢證明者，得免重複實施相同檢查項目，

但檢查內容需涵蓋本校「學生健康資料卡」之項目規定。 

第八條 新生健康檢查後一個月內，將檢查結果通知該生及其家長。但學生已成年或有行

為能力者，應經本人同意後，始得將檢查結果通知家長。學生健康資料卡與體檢

結果由體育衛生保健組保存，保存期限至少七年。所有健康資料應予保密，不得

無故洩漏。 

第九條 對健康檢查結果發現異常者，應採取下列相關措施： 

一、實施健康指導，輔導受檢者對異常項目進行轉介複查及適當矯治，並予追蹤。 

二、對罹患法定傳染病或有應通報義務之傳染病時，應立刻通報教育主管機關 及當地

衛生主管機關依法執行相關事宜。 

三、對罹患特殊疾病學生，應進行個案管理，並妥適安排其參與之活動。 

第十條 體育衛生保健組應將健康檢查及矯治結果，予以紀錄並建檔、統計，並依檢查結

果辦理健康促進活動。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核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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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 

 

 96..12.26 本校 96 學年度第 11 次行政會議訂定 

  99.11.17 本校 99 學年度第 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11.21 本校 101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4.27 本校 104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5.9 本校 106 學年度第 1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OO.OO 本校 OO 第 O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瞭解學生健康情形，早期發現疾病及缺陷，以落實健康管理及缺陷矯治，依據

教育部頒布學校衛生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

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本校入學新生及轉學生。 

第三條 本校學生健康檢查之檢驗項目乃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學生健康檢查基準表」制訂

外，另加血糖、三酸甘油脂、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第四條 健康檢查通知於新生入學前以書面通知學生與家長，說明檢查的意義、項目及注

意事項。 

第五條 新生入學應填寫「學生健康資料卡」，包括：家族病史、個人疾病史、 特殊疾病

現況及其他相關資料等。特別是罹患心臟病、氣喘、癲癇、糖尿病、血友病、癌

症、精神病及其他重大傷病疾病者。 

第六條 校方於每學年開學前舉辦「學生健康檢查」」，入學新生應於安排體檢時間內完成

健康檢查，健康檢查費用由學生自付。因故無法完成檢查者，需向學務處體育衛

生保健組報備，依規定之檢查項目，自行至合格醫院檢查。 

第七條 應檢者如提出開學前三個月內合格醫院體檢證明者，得免重複實施相同檢查項目，

但檢查內容需涵蓋本校「學生健康資料卡」之項目規定。 

第八條 新生健康檢查後一個月內，將檢查結果通知該生及其家長。但學生已成年或有行

為能力者，應經本人同意後，始得將檢查結果通知家長。學生健康資料卡與體檢

結果由體育衛生保健組保存，保存期限至少七年。所有健康資料應予保密，不得

無故洩漏。 

第九條 對健康檢查結果發現異常者，應採取下列相關措施： 

一、實施健康指導，輔導受檢者對異常項目進行轉介複查及適當矯治，並予追蹤。 

二、對罹患法定傳染病或有應通報義務之傳染病時，應立刻通報教育主管機關 及當地

衛生主管機關依法執行相關事宜。 

三、對罹患特殊疾病學生，應進行個案管理，並妥適安排其參與之活動。 

第十條 體育衛生保健組應將健康檢查及矯治結果，予以紀錄並建檔、統計，並依檢查結

果辦理健康促進活動。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核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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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亞東技術學院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辦法修訂前後全文 

修正前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辦法 

民國 102 年 09 月 24 日 102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4 年 04 月 15 日 103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4 年 06 月 03 日 103 學年度第 11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5 年 09 月 21 日 105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民國 106 年 11 月 22 日 106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為鼓勵學生積極參加校外各類專業性競賽及學術研討會，提高本校學生學術與實務

製作水準，並依據教育部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填表說明規範與本校職涯輔導機

制圖，特訂定本校「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勵種類： 

  一、本辦法所稱之競賽係指： 

〈一〉校外各類與學生就讀系所相關之專業技〈藝〉能競賽等，不含體育性、語文性

競賽、無他校參與之校內自辦性競賽及僅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但決賽未得獎

之競賽。 

   〈二〉除前項外，屬創意、創新與創業相關之競賽，不受此限制。 

  二、學術研討會則以國內、外公開徵稿發表之大專校院、學術學會團體等舉辦之研討

會。 

  三、認定標準如下表： 

類別 主〈委〉辦單位 認定標準 

國際 
國外 

由國際性組織、國內外中央級政府機

關或國內外大學主〈委〉辦之國際性

競賽為原則。 

1.至少三個國家〈地區〉以上隊伍與

賽，其國家不含大陸及港、澳地區。 
2.在大陸及港、澳地區主辦之國際競賽

且符合上項規範亦可。 

教育部 
以教育部名義舉辦之專業技〈藝〉能

競賽。 
其獎狀需由教育部具名頒發。 

大陸及港 

、澳地區 
 應達三個以上不同單位參與競賽。 

國內 

政府機關、全國性組織、協會主

〈委〉辦、民間企業、財團法人或學

會組織、大專校院舉辦之國內競賽為

原則。 

應達三個以上不同單位參與競賽 

學術 

研討會 
比照上述單位分類辦理。 

參加主辦單位之論文篇數至少達 30 篇
者。 

第三條 獎勵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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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獲獎或研討會論文發表獲獎當時之在校學生為獎勵申請對象。 

第四條 獎勵標準： 

  一、獎勵性質區分為實體製作類及論文或企劃類二種。 

  二、實體製作類獎勵標準如下： 

類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六名 
〈含佳作〉 

國際、國外 20,000 15,000 10,000 5,000 

教育部 12,000 9,000 6,000 3,000 

大陸及港、澳地區 6,000 4,500 3,000 1,500 

國 內 6,000 4,500 3,000 1,500 

  三、論文或企劃類獎勵標準，參照實體製作類獎勵標準折半計算。 

  四、凡參與主辦單位要求跨領域之團隊競賽，其獎勵標準加發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第五條 獎勵方式： 

一、 同一作品或論文、企劃案參加同一競賽，若獲二個〈含〉以上之獎項，則取最高之

名次予以獎勵。 

二、 同一作品或論文、企劃案參加不同之競賽，分別獲不同競賽之二個〈含〉以上之獎

項，均予以獎勵。 

三、 獲獎順序未敘明名次者，申請人應檢具大會參賽組數、獲獎組數、獲獎比率及獎項

順序等資料，送交本校「學生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審定之。 

第六條 申請期間及方式： 

一、 配合「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調查期程，採線上即時申請方式，並分三月及九

月兩次審查，其中，三月份審查其獲獎日期為前一年八月一日至當年度一月三十一

日止；九月份審查其獲獎日期為當年度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 每次申請截止及審查期限，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於每學期開學第一週公告，

逾期不予獎勵，且不溯及既往。 

三、 線上申請時，需上傳參賽獎狀、獎盃、獎牌等獲獎證明及獎勵金匯款帳戶影本，並

檢附大會手冊影本，其中需附有活動辦法或流程表、活動網址等資料、大會得獎名

單列表、獲獎順序、作品照片及團體獎金分配表等。 

第七條 獎勵預算： 

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負責分別編列百分之三獎助學金及特色發展計畫預算，

以核給學生之獎勵。 

第八條 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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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系及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負責申請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之初審，審核結果

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彙整提送本校「學生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

複審。 

第九條 申請獎勵之學生或指導教師得就審查結果，檢具佐證資料，向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

中心提出書面申覆，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應將申覆案提送本校「學生專業競賽

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再審，並授權審查委員會衡酌處理。 

第十條 「學生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另

訂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訂時亦同。 

修正後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 「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辦法」 

102.09.24 本校 102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104.04.15 本校 103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104.06.03 本校 103 學年度第 1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105.09.21 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10611.22 本校 106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修正 

107.OO.OO 本校 OO 第 O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鼓勵學生積極參加校外各類專業性競賽及學術研討會，提高本校學生學術與實務

製作水準，並依據教育部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填表說明規範與本校職涯輔導機

制圖，特訂定本校「學生參與校外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勵種類： 

  一、本辦法所指係： 

   〈一〉校外各類與學生就讀系所相關之專業技〈藝〉能競賽及國內、外公開徵稿發表

之學術研討會等，不含體育性、語文性競賽、無他校參與之校內自辦性競賽及

僅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但決賽未得獎之競賽。 

   〈二〉除前項外，如屬創意、創新與創業相關之競賽，則不受與學生就讀系所相關之

限制。 

  二、認定標準如下表： 

類別 主〈委〉辦單位 認定標準 

國際 
國外 

由國際性組織、國內外中央級政府機

關或國內外大學主〈委〉辦之國際性

競賽為原則。 

1.至少三個國家〈地區〉以上隊伍與賽，

其國家不含大陸及港、澳地區。 
2.在大陸及港、澳地區主辦之國際競賽

且符合上項規範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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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主〈委〉辦單位 認定標準 

教育部 
以教育部名義舉辦之專業技〈藝〉能

競賽。 
其獎狀需由教育部具名頒發。 

大陸及港 
、澳地區 

 應達三個以上不同單位參與競賽。 

國內 

政府機關、全國性組織、協會主

〈委〉辦、民間企業、財團法人或學

會組織、大專校院舉辦之國內競賽為

原則。 

應達三個以上不同單位參與競賽 

學術 
研討會 

比照上述單位分類辦理。 
參加主辦單位之論文篇數至少達  30 
篇者。 

第三條 獎勵對象： 

    競賽獲獎或研討會論文發表獲獎當時之在校學生為獎勵申請對象。 

第四條 獎勵標準： 

  一、獎勵性質區分為實體製作類及論文或企劃類二種。 

  二、實體製作類獎勵標準如下： 

類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六名 
〈含佳作〉 

國際、國外 20,000 15,000 10,000 5,000 
教育部 12,000  9,000  6,000 3,000 

大陸及港、澳地區  6,000  4,500  3,000 1,500 
國 內  6,000  4,500  3,000 1,500 

  三、論文或企劃類獎勵標準，參照實體製作類獎勵標準折半計算。 

  四、凡參與主辦單位要求跨領域之團隊競賽，其獎勵標準加發百分之五十為原則。 

第五條 獎勵方式： 

  一、同一作品或論文、企劃案參加同一競賽，若獲二個〈含〉以上之獎項，則取最高之

名次予以獎勵。 

  二、同一作品或論文、企劃案參加不同之競賽，分別獲不同競賽之二個〈含〉以上之獎

項，均予以獎勵。 

  三、獲獎順序未敘明名次者，申請人應檢具大會參賽組數、獲獎組數、獲獎比率及獎項

順序等資料，送交本校「學生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審定之。 

第六條 申請期間及方式： 

  一、配合「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調查期程，採線上即時申請方式，並分三月及九

月兩次審查，其中，三月份審查其獲獎日期為前一年八月一日至當年度一月三十一

日止；九月份審查其獲獎日期為當年度二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每次申請截止及審查期限，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於每學期開學第一週公告，

逾期不予獎勵，且不溯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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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線上申請時，需上傳參賽獎狀、獎盃、獎牌等獲獎證明及獎勵金匯款帳戶影本，並

檢附大會手冊影本，其中需附有活動辦法或流程表、活動網址等資料、大會得獎名

單列表、獲獎順序、作品照片及團體獎金分配表等。 

第七條 獎勵預算： 

    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負責分別編列百分之三獎助學金及特色發展計畫預算，

以核給學生之獎勵。 

第八條 審查方式： 

    由各系及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負責申請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之初審，審核結果

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彙整提送本校「學生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

複審。 

第九條 申請獎勵之學生或指導教師得就審查結果，檢具佐證資料，向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

中心提出書面申覆，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應將申覆案提送本校「學生專業競賽

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再審，並授權審查委員會衡酌處理。 

第十條 「學生專業競賽暨發表獎勵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另

訂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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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亞東技術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修訂前後全文 

修正前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95.11.22 95 學年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9.10.20 99 學年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1.8.29 101 學年度 1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102.3.13 101 學年度 8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105.11.23 105 學年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為表揚本校校友對母校或社會有具體貢獻或成就者，以提升校譽及激勵後進，特訂

定「亞東技術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遴選條件： 

凡本校畢業校友於學術、教學、行政、人文藝術、社會公益、工商企業或其他領域

具體貢獻，均得被舉薦為傑出校友。 

第三條 表揚方式：  

傑出校友由校長於校內重要集會場合公開表揚並頒發傑出校友獎牌乙座，其傑出事

蹟刊登於全校性刊物及網站，並發佈新聞，以彰顯其成就。 

第四條 推薦方式 ： 

由本校各系推薦或校友三人以上推薦，並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五條 遴選方式： 

一、 本校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包括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職涯發展處長、研發長、各學群群長、校友會理事長及

前屆傑出校友代表 3 人組成。 

二、 傑出校友遴選應有遴選委員會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者，方得通過；未通過傑出校友者，且經系務會議推薦

者，得為該系之系傑出校友以資鼓勵。 

第六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 
 
 
【修正歷程】 
95.11.22 95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5.11.28 95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 
96.12.25 96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6.12.26 96 學年度第 11 次行政會議通過 
99.9.15 99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9.10.20 99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1.8.29 101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102.3.13 101 學年度第 8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105.11.23 105 學年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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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95.11.22 本校 95 學年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9.10.20 本校 99 學年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1.8.29 本校 101 學年度 1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102.3.13 本校 101 學年度 8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105.11.23 本校 105 學年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OO.OO 本校 OO 第 O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為表揚本校校友對母校或社會有具體貢獻或成就者，以提升校譽及激勵後進，特訂

定「亞東技術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遴選條件： 

凡本校畢業校友於學術、教學、行政、人文藝術、社會公益、工商企業或其他領域

具體貢獻，均得被舉薦為傑出校友。 

第三條 表揚方式：  

傑出校友由校長於校內重要集會場合公開表揚並頒發傑出校友獎牌乙座，其傑出事

蹟刊登於全校性刊物及網站，並發佈新聞，以彰顯其成就。 

第四條 推薦方式 ： 

由本校各系推薦或校友三人以上推薦，並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五條 遴選方式： 

一、 本校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包括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各學群群長、校友會理事長及前屆傑出校友代

表 3 人組成。 

二、 傑出校友遴選應有遴選委員會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者，方得通過；未通過傑出校友者，且經系務會議推薦

者，得為該系之系傑出校友以資鼓勵。 

第六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 
 
【修正歷程】 
95.11.22 本校 95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5.11.28 本校 95 學年度第 9 次行政會議通過 
96.12.25 本校 96 學年度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6.12.26 本校 96 學年度第 11 次行政會議通過 
99.9.15 本校 99 學年度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99.10.20 本校 99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101.8.29 本校 101 學年度第 1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102.3.13 本校 101 學年度第 8 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105.11.23 本校 105 學年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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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提升高教公共性弱勢協助機制實施要點 

亞東技術學院  提升高教公共性弱勢協助機制實施要點 

107.4.18 本校 106 學年度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7.6.6 本校 106 學年度第 4 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依教育部臺教技(三)字第 1070310062L 號「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爰訂定本要點

據以實施。 

二、目的 

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學，鼓勵積極進取向學，建立輔導補助與機制。 

三、申請資格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女、孫子女學生。 

(五)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資格。 

(六)獲教育部弱勢助學金補助學生。 

四、申請日期：依教育部核定計畫之規定辦理。 

五、補助標準 

(一) 專業輔導課程學習激勵金，每人每門課程補助上限新台幣 6,000 元。 

(二) 實驗室輔導課程激勵金，每人補助上限新台幣 1 萬元。 

(三) 語言輔導課程、活動激勵金，每人每門課程或活動補助上限新台幣 7,000 元。 

六、申請方式 

(一) 專業輔導課程學習激勵金 

填寫申請單，並檢附出缺勤表及課業學習合格成績。 

(二) 實驗室輔導課程激勵金 

填寫申請單，並檢附出缺勤表及學習心得報告。 

(三) 語言輔導課程、活動激勵金 

填寫申請單，並檢附學習心得報告。 

(四) 無曠課紀錄，且符合上述資格者，資料經承辦單位初審及學生事務會議複審通過

後，得予以補助。另補助金額依年度預算經費及實際申請件數核定，並依總預算

調整個人總補助金額，預算用罄時，得以停止補助申請。 

七、相關辦理方式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告。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